
   總務處 110.09 製 

 

唯心聖教學院車輛通行證申請表 

姓名  
□ 教師 

□ 學員 

□ 行政及校工人員 

□ 宗門工作人員 

□ 身心障礙 

車別 

□機車 □汽車 □巴士 

車號： 行動
電話 

 

申請
日期 

 

廠牌  

顏色  

□ 遺失補發        ＊ 補發次數第____次 

 

黏貼駕駛執照正面影本 

 

 

 

 

 

 

黏貼行車執照影本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請備齊申請人所駕駛之車輛行照駕照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後，至總務處辦理申請，如證件不

齊全將不受理申請辦理。 
二、車輛通行證遺失者，申請補發工本費 300 元。 
三、車輛進入校園時，請主動將車輛通行證置於車輛左前檔明顯處，並依限速 25 公里以下行駛，

凡車輛車號與車牌不符合時，將嚴禁將車輛行駛入校園，機車通行證應黏貼於機車前方，以

利查核辨識。 

四、車輛通行證以一車一證為原則，不得轉借、偽造、虛報遺失，經查獲取消申請人入校通行資

格。 
五、車通行證僅供申請人本人使用，如經查核不符，即沒收車輛停車證並取消原申請人入校通行

資格。 
 
＊ 本人已詳閱過上述申請需知，並同意遵守所列之規範＊ 

 

申請人簽章: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＊身心障礙(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) 


